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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贯彻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

科技〔2020〕2 号）通知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发

〔1981〕89 号）、《南京大学章程》、《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

会章程》，结合学校实际，对我校博士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修

订提出指导意见。 

第二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热爱祖国，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质

量标准的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都可以按照标准规定申请博

士学位。 

第三条  学位论文是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主要考核内

容，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以下简称“分会”）应根据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

士学位基本要求》《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

本要求》，制定各分会所辖各学科的博士（学术、专业）学位

论文质量标准。  

第四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

我校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应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

的成果，成果可以以学位论文、学术期刊论文、学术会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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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专利、专著、研究报告等多种形式展示。 

第五条  尊重学科差异，强化培养过程质量管理，落实

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求。各分会可根据人才培

养目标、学科水平和特点制定相应的申请博士学位创造性成

果评价标准，引导学术型学位和专业型学位分类评价。 

第六条  鼓励博士研究生在国家需求、科学前沿、文化

传承等方面做出高水平与引领性的创造性成果；鼓励博士研

究生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

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

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鼓励从事应用型

研究的博士生在基础性技术、颠覆性技术或领域瓶颈问题解

决方案上潜心探索、勇于突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第七条  综合考核博士研究生学术水平。对于从事原创

性、尖端性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可以提前向所在学院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提出从事原创性、尖端性工作的申请，经分会审

定后，可主要以学位论文申请答辩和学位。具体办法由各分

会制定。 

第八条  各分会根据以上规定，制定本分会博士学位授

予质量具体标准，含学位论文质量标准、创造性成果评价标

准，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本指导意见于 2020年 8月 20日经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会议审议，并于 9月 24日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自

2020 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2020

年 9月以前入学的在读博士生，符合相应分会学位授予质量

标准要求的，可以申请按照修订后的标准向所在分会申请博

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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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9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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